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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問
心
}
呂ω
口
(
山
間
U
B
叩
門B
印
口
(
戶
已
∞
、

1
)
W自
們
印BO門
旨
印
口

E
口
已
內
心
百
(
忘
記
)
，
陳
美
伶
三
九
九
一
)
皆

認
為
整
套
的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，
至
少
包
括
三
個
主

要
系
統
|
托
育
服
務
或
採
日
間
照
顧
政
策
、
親
職

政
策
和
津
貼
政
策
;
也
可
區
分
為
服
務
(
的
角
已

2

)
和
津
貼

(
σ旦
旦
旦
)
兩
部
分
。
本
文
主
要
探

討
.• 

托
育
服
務
土
作
的
專
業
內
涵
及
其
專
業
倫
理
。

近
年
來
，
我
國
由
於
經
濟
和
社
會
發
展
快
速
，

導
致
家
庭
與
社
會
不
論
在
形
貌
、
結
構
層
面
、
功

能
內
涵
均
起
了
相
當
的
改
變
﹒
更
明
顯
指
出
兒
童

福
利
輸
送
服
務
之
一
的
托
兒
照
顧
服
務
益
顯
重
要
。

我
國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的
種
類
很
多
，
周
震
歐

等
人
二
九
九
二
)
利
用
訪
視
方
法
針
對
台
北
市

社
區
展
開
調
查
，
結
果
發
現
現
階
段
的
學
齡
前
托

育
設
施
可
分
為
+
一
種
類
型

.. 

ω
坐
月
子
中
心
、

ω
托
育
中
心
、

ω
托
兒
所
、
仙
幼
稚
園
、

ω
兒
童

學
園
、
附
蒙
特
梭
利
學
園
、
們
兒
童
發
展
中
心
、

仙
寒
暑
假
營
隊
、
ω
短
期
假
期
托
育
、
側
臨
時
托

育
場
所
和
ω
課
後
輔
導
中
心
。
在
學
齡
兒
童
的
托

育
則
可
分
為
課
後
輔
導
中
心
及
才
藝
班
。
郭
耀
東

二
九
九

一
)
將
台
灣
托
育
之
現
況
分
類
為

.. 

幼

稚
園
、
托
兒
所
、
勞
工
托
兒
所
(
企
業
托
兒
所
)

鄰
里
托
兒
中
心
、
精
緻
托
兒
所
、
兒
童
托
育
中
心
、

花
嬰
(
兒
)
中
心
、
家
庭
或
居
家
叫
你
母
、
坐
月
子

中
心
、
嬰
幼
兒
才
藝
中
心
及
教
育
、
示
範
教
學
中

心
、
成
長
班
及
親
人
照
顧
等
。
此
外
翁
毓
秀
三

九
九
二
)
針
對
台
灣
地
區
托
兒
所
現
況
調
查
中
發

現
台
灣
地
區
托
兒
所
設
施
創
設
單
位
繁
多
，
分
類

一
直
不
能
統
一
，
造
成
相
當
困
擾
。
綜
合
以
上
實

徵
研
究
之
調
查
發
現
，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除
了
父
母

親
親
自
照
顧
、
委
託
親
戚
照
顧
，
其
餘
則
是
送
至

家
庭
式
或
機
構
式
的
照
顧
方
式
，
而
其
中
種
類
、

名
稱
繁
多
。
而
其
分
類
及
所
隸
屬
的
行
政
單
位
，

則
可
分
為
三
種

.. 

ω
托
兒
所
，
隸
屬
社
政
單
位
;

ω
幼
稚
園
，
隸
屬
教
育
單
位
及

ω
隸
屬
勞
工
局
的

企
業
托
兒
。

托
育
服
務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可
區
分
為
幼
稚
園

教
師
及
保
育
人
員
兩
大
系
統
。
幼
稚
園
教
師
在
民

國
八
十
三
年
及
八
十
四
年
相
繼
的
教
師
法
及
師
資

培
育
法
的
法
令
通
過
之
後
，
已
將
教
師
的
資
格
認
中

定
提
升
到
大
學
程
度
，
目
前
由
大
專
學
院
之
幼
教
峙

系
及
大
學
附
設
教
育
學
程
畢
業
之
後
，
始
有
資
格
國

擔
任
，
因
此
，
幼
教
資
格
之
專
業
化
及
訓
練
的
齊
心
川

一
化
已
有
相
當
基
礎
。
相
對
於
幼
稚
圈
教
師
，
隸
八

屬
社
政
單
位
的
保
育
人
員
則
顯
得
資
格
及
來
源
參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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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
不
齊
(
郭
靜
晃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於
中
華
民
國
八

十
四
年
七
月
五
日
依
兒
童
福
利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
項
，
在
臺
(
八
十
四
)
內
社
字
第
八
四
七
七
五
一

九
號
之
中
函
頒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資
格
要
點
，

將
保
育
人
員
、
助
理
保
育
人
員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叫
你

姆
人
員
及
其
主
管
人
員
稱
之
為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
員
，
於
是
兒
童
托
育
機
構
之
工
作
人
員
遂
成
為
一

種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。
根
據
韋
氏
字
典
(

g
z
g

門
-
的
E
S
H
O

口
ω
3
.
5
2
)對
專
業
(
叮
叮Ol

p

伯
的
抖
。
口
)
的
定
義
為
.. 

ω
應
有
專
業
的
實
施
準

則
、
目
的
及

ω
努
力
成
為
一
位
專
業
人
士
的
特
質

和
性
格
。
據
此
，
專
業
係
指
高
度
的
專
門
知
能
以

及
其
他
特
性
而
有
別
於
普
通
的
「
職
業
」
或
「
行

業
」
。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資
格
要
點
第
三
條
即

規
定
兒
童
褔
利
保
育
人
員
、
助
理
保
育
人
員
及
其

主
管
等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應
具
備
有
兒
童
福
利
或
相

關
科
系
(
如
幼
兒
保
育
、
家
政
、
護
理
等
)
之
學

歷
資
格
或
經
主
管
機
關
主
(
委
)
辦
之
兒
童
福
利

保
育
、
助
理
保
育
或
主
管
保
育
人
員
專
業
訓
練
及

格
者
。

、
托
帶
月
即
爪
務
工
作
專
業

美
國
教
育
學
會

(
Z
S
E
E
H
E
c
n
ω立
O
E
H

〉
印
的o
n
H
E
E
P
2
.
由
﹒
〉
﹒
)
對
教
育
專
業
工
作
之

定
義
為

.• 
l

專
業
工
作
必
須
運
用
專
業
的
知
識
與
技
能
。

2

專
業
工
作
必
須
強
調
服
務
的
概
念
，
而
不

計
較
經
濟
報
酬
。

1
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必
須
經
過
長
期
的
專
門
訓

練

4
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必
須
享
有
相
當
的
獨
立
自

主
權
。5
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必
須
有
自
律
的
專
業
團
體

與
明
確
的
理
論
信
條
。

ι
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必
須
不
斷
地
在
職
進
修
。

美
國
幼
兒
教
育
協
會

(
2丘
吉

E
H

〉
的
的o
n

抖
印
什
抖
。
口
峙
。
可
什
}
】
叩
開
門
戶
口
口
心
什
抖
。
口
。
同

J門O
C
什
y

h
y己
身

g
w
Z
〉
胃
口
)
已
明
確
指
出
從
事
幼
教
工

作
者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並
把
他
們
和
非
專
業
或
準

專
業
的
幼
教
工
作
者
(
如
助
教
或
助
手
)
區
分
開

來
。
不
同
的
專
業
化
角
色
需
要
不
同
的
職
前
準
備

及
專
業
知
識
。
這
些
專
業
角
色
包
括
助
理
教
師
、

教
師
、
校
長
、
主
任
及
安
親
班
老
師
;
除
此
之
外
，

Z
〉
胃
口
亦
指
出
其
他
向
特
教
專
家
、
科
任
老
師
(

例
如
美
術
、
體
育
、
音
樂
或
外
語
)
、
親
職
教
育

社

協
調
者
、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者
、
課
務
人
員
、
單
位
組

行
政
人
員
也
是
一
種
專
業
。
這
些
專
業
角
色
通
常
展

比
幼
教
老
師
需
要
更
多
職
前
準
備
及
訓
練
。
悴

主
7

2
〉
胃
口
(
戶ω
∞
恥
)
對
全
國
從
業
人
員
所
做
的
第

、
、

調
查
並
明
確
界
定
專
業
幼
教
師
資
的
分
類
及
其
應
卡

有
準
備
和
責
任
，
茲
分
述
如
下

.. 

六

L
助
理
幼
教
老
師.. 

指
剛
踏
入
幼
教
行
列
並
期

在
專
業
人
員
的
督
導
下
進
行
教
育
計
畫
活
動
的
教

師
。
它
通
常
需
要
有
高
中
畢
業
證
書
或
同
等
學
歷

始
可
擔
任
。
一
旦
受
聘
，
他
們
應
參
加
專
業
發
展

教
育
課
程
。

Z

準
教
師

.. 

指
能
單
獨
進
行
課
程
活
動
且
能

負
責
照
顧
及
教
育
一
群
孩
子
的
教
師
。
老
師
必
能

勝
任
美
國
兒
童
發
展
協
會
認
證
課
程
中
的
六
大
能

力
領
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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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幼
教
教
師

.. 

指
不
僅
能
照
顧
及
指
導
一
群

孩
子
，
且
需
具
備
及
展
現
有
第
一
、
二
階
段
的
能

力
及
擁
有
較
多
理
論
知
識
和
實
務
技
能
的
老
師
。
叭
叭

他
們
必
須
是
大
學
幼
教
系
或
兒
童
發
展
的
相
關
科
氏

關
問

系
畢
業
。
、

4

幼
教
專
家
指
監
督
、
訓
練
教
職
員
、
設
吋

計
課
程
並
/
或
執
行
教
育
計
畫
表
。
其
條
件
是
大
恥

學
幼
教
系
或
有
關
兒
童
發
展
之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且
你



具
三
年
以
上
教
導
幼
兒
和
/
或
更
高
年
級
的
全
職

教
學
經
驗
。

綜
合
上
述
，
美
國
幼
教
人
員
已
全
面
專
業
化

的
發
展
，
上
述
的
分
類
除
了
有
助
理
專
業
人
員
及

專
業
人
員
(
如
我
國
助
理
保
育
人
員
及
保
育
人
員

)
之
區
分
，
他
們
更
有
分
級
之
概
念
(
如
準
幼
教

師
↓
幼
教
師
↓
幼
教
專
家
)
。
台
灣
目
前
和
美
國

在
八
十
年
代
相
似
，
許
多
在
幼
教
界
的
從
業
人
員

完
全
沒
有
或
只
受
過
一
些
專
業
訓
練
，
例
如
我
國

有
專
業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、
有
非
相
關
科
系
、
有
幼

教
系
畢
業
，
有
幼
兒
保
育
科
(
系
)
畢
業
，
有
公

務
員
普
通
考
試
及
格
者
，
而
這
些
人
是
否
可
以
繼

續
擔
任
幼
教
工
作
或
者
從
業
人
員
是
否
需
要
更
多

職
前
訓
練
(
如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訓
練
)
，
是

當
前
急
待
解
決
的
問
題
，
這
也
是
我
國
托
育
服
務

工
作
專
業
正
面
臨
的
困
境
。
在
一
方
面
，
要
求
較

多
的
職
前
訓
練
，
可
以
增
加
托
教
人
員
之
專
業
化

程
度
.. 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這
也
將
使
有
意
願
從
事
托

育
服
務
工
作
之
人
卻
擋
在
門
檻
之
下
而
不
得
其
門

而
入
。
整
體
說
來
，
托
育
服
務
之
專
業
應
具
備

.. 

ω
能
符
合
托
育
專
業
的
工
作
技
巧
與
倫
理
標
準
;

ω
能
反
應
教
育
、
訓
練
和
經
驗
的
成
果
。

貳

先
令
月
即
爪
務
工
作

專
業
倫
理

、

就
如
同
教
師
要
有
師
德
，
醫
生
要
有
醫
德
，
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也
有
其
獨
特
需
要
遵
守
的
職
業
道

德
，
這
是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作
為
一
種
職
業
區
別
於

其
他
專
業
的
本
質
特
徵
的
反
映
，
更
是
托
育
服
務

工
作
專
業
價
值
觀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由
於
國
情
和
發

展
領
域
之
不
同
，
托
育
服
務
中
有
關
教
育
與
保
育

之
不
同
加
上
各
國
對
於
托
育
照
顧
體
系
之
職
業
道

德
規
定
也
各
有
不
同
，
但
仔
細
推
敲
，
其
中
仍
有

相
當
一
致
的
看
法
。
托
育
服
務
這
個
專
業
，
就
其
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，
其
應
符
合
社
會
工
作
職
業

道
德
的
具
體
規
定
，
具
體
分
析
，
社
會
工
作
職
業

道
德
之
基
本
要
素
可
歸
納
如
下
五
點

.. 

L

責
任
心
:
即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須
以
社
會
與

個
人
的
褔
利
和
發
展
為
自
己
的
責
任
，
並
將
這
種

責
任
置
於
個
人
之
心
，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者
之

主
要
責
任
即
是
要
迎
合
兒
童
最
佳
利
益
。

Z

道
德
原
則
: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須
格
守
職
業

道
德
，
對
案
主
(
兒
童
)
有
責
任
，
並
為
他
們
守

密
。

3

尊
重
原
則
: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須
尊
重
他
人
，

LIA 、

4
呵

同
理
他
人
並
設
身
處
地
為
他
人
著
想
，
必
須
尊
重
脫

案
主
的
自
決
權
利
(
培
養
兒
童
獨
立
自
主
的
能
力
反

)
，
讓
案
主
有
其
獨
特
之
處
。
神

ι

平
等
:
社
會
工
作
者
服
務
他
人
與
社
會
，
第

、
、

不
因
種
族
貧
富
、
性
別
等
因
素
而
有
差
別
待
遇
。
L
V

E

合
作
:
社
會
工
作
者
之
間
、
社
會
工
作
與
六

-mmH 

其
他
專
業
應
相
互
合
作
，
為
案
主
謀
取
最
大
褔
祉
，i

並
提
昇
工
作
效
能
。

另
就
以
一
專
業
教
育
者
的
角
色
，
其
應
努
力

達
到
最
高
的
專
業
標
準
和
高
品
質
的
目
標
，
為
達

到
此
一
目
標
，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者
更
應
有
下
列
的
卜

A

斗
志

專
業
準
則

.. 

i
態
度.. 

真
誠
對
待
孩
子
，
給
予
孩
子
及
工
一

作
夥
伴
正
向
積
極
的
援
助
，
並
且
樂
意
謀
求
兒
童

最
佳
利
益
。

2

進
取
的
精
神

.. 

創
新
、
進
取
、
並
真
誠
擁

護
孩
子
的
權
利
及
利
益
，
積
極
地
為
孩
子
服
務
。

3
保
密
性
對
於
孩
子
及
其
家
庭
的
內
在
及
科

外
在
的
溝
通
訊
息
及
評
語
，
應
給
予
保
密
。
民間

間

4

衣
著
打
扮

.. 

配
合
禮
儀
，
穿
著
打
扮
應
適
八

合
工
作
性
質
及
機
構
，
除
了
有
特
別
的
規
定
，
不
甘

/ 

然
合
宜
的
衣
著
打
扮
可
獲
得
孩
子
們
的
尊
敬
。
年

5

尊
重
作
最
佳
的
決
定
，
站
穩
立
場
，
親
的



切
的
解
釋
?
對
孩
子
尊
重
，
對
工
作
夥
伴
尊
敬
，

相
對
地
，
你
將
也
會
獲
得
尊
做
及
別
人
的
喜
歡
。

6

一
雷
一
任
感
:
對
個
人
的
工
作
態
度
和
任
務
負

賣

7

同
情
心
:
給
予
兒
童
同
情
心
，
但
並
不
意

味
寬
容
，
瞭
解
兒
童
需
求
，
並
伴
隨
對
兒
童
照
顧

和
兒
童
的
關
懷
。

8

遵
守
倫
理
守
則

-
E
n
w
Z

鬥
(
戶ω
ω
ω
)
提
出

托
育
服
務
專
業
人
員
應
遵
守
下
列
倫
理
守
則

ω
對
所
有
私
人
訊
息
一
保
密
，
並
對
兒
童
、
青

少
年
和
他
們
家
庭
作
教
育
的
記
錄
。

ω
尊
重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和
他
們
家
庭
的
人
權

和
合
法
性
。

ω
根
據
行
政
區
域
或
機
構
政
策
以
保
護
兒
童

和
青
少
年
的
健
康
、
安
全
和
幸
福
感
。

仙
能
夠
辨
別
各
種
不
同
角
色
教
育
人
員
的
職

責

ω
跟
隨
主
管
的
指
示
，
並
且
輔
以
其
他
觀
察

行
事
。川

川
保
持
出
席
紀
錄
的
規
則
，
依
指
定
的
時
間

到
達
，
如
果
不
能
出
席
，
應
及
早
通
知
學
校
人
員
。

的
對
不
同
文
化
和
個
別
的
兒
童
和
青
少
年
表

示
尊
重
。

ω
表
現
忠
貞
、
信
賴
，
真
誠
和
其
他
標
準
的

倫
理
守
則
。

川
川
根
據
命
令
和
不
同
的
行
政
程
序
辦
事
。

ω
表
現
出
樂
意
參
與
為
機
構
和
指
示
提
供
教

育
的
機
會
。

E
C

及
言
之

(
5
4∞
)
也
提
醒
我
們
，
在
任

何
專
業
領
域
中
，
案
主
對
實
務
工
作
人
員
關
係
愈

不
具
權
威
性
，
專
業
倫
理
也
更
顯
得
重
要
。
也
就

是
說
，
這
種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就
是
要
防
止
專
業
人

員
對
案
主
(
兒
童
)
有
權
力
的
侵
犯
，
尤
其
在
托

育
機
構
中
，
托
育
人
員
的
照
護
對
兒
童
之
心
理
及

物
質
資
源
價
值
中
具
有
真
正
實
質
的
權
利
。
因
此
，

在
對
兒
童
進
行
托
育
照
顧
時
，
托
育
人
員
是
擁
有

令
人
敬
畏
的
責
任
和
特
權
，
所
以
遵
守
倫
理
守
則

是
堅
持
追
求
高
品
質
托
育
工
作
所
不
容
忽
視
的
。

而
從
一
專
業
教
保
人
員
的
角
色
，
美
國
國
家

幼
兒
教
育
協
會

(
Z詰
咒
)
也
列
有
專
業
人
員
應

有
的
四
個
條
件

.. 

i

真
有
專
業
的
知
能
:
美
國
教
師
協
會
(

〉
印
的o
n
H
印
什H
O
口
。
卅
刊
。
心
n
F
O
H
d間
已
口
口
心
什
H
O

口
、
〉
吋
閒W

H
C∞
凹
)
主
張
學
前
教
育
人
員
之
課
程
，
應
包
括

.. 

ω
要
有
多
種
社
會
科
學
的
知
識
背
景
，
使
學

員
能
夠
從
兒
童
的
活
動
中
，
看
出
學
習
的
契
機
。

主、芹
，

ω
要
懂
得
遊
戲
對
兒
童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，
也
也

cntk 
基
J

要
會
用
遊
戲
帶
領
孩
子
的
發
展
。
展

ω
要
習
得
兒
童
發
展
理
論
，
以
及
在
實
際
情
悴

耳
j

形
上
的
意
義
。
第

、
、
、

仙
要
了
解
家
庭
對
兒
童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，
尊

L
V

重
各
個
家
庭
的
獨
特
性
及
價
值
，
而
且
有
與
家
長
、

-
n

期

溝
通
互
動
的
技
巧
。

ω
要
能
夠
與
人
協
調
、
合
作
、
八
刀
享
專
業
成

長
，
並
能
夠
反
應
在
同
事
合
作
關
係
。

2

提
供
專
業
服
務
晶
質

.. 

運
用
可
靠
的
專
業
知
識
及
見
解
來
做
判
斷
，

其
目
的
著
眼
於
兒
童
長
遠
之
發
展
利
益
。
除
知
能

提
昇
外
，
尚
包
括
人
格
特
質
、
工
作
態
度
、
穩
定

的
情
緒
、
創
造
力
、
愛
心
、
耐
心
、
易
與
人
相
處
、

強
烈
與
幼
兒
相
處
的
意
願
、
精
力
與
時
間
之
投
入
。

1

專
業
的
主
動
參
與

.. 

主
動
尋
求
各
種
相
關
資
源
(
如
信
誼
基
金
會
、

兒
童
福
利
中
心
、
各
地
文
化
中
心
或
博
物
館
)

參
與
教
保
專
業
組
織
(
如
幼
教
協
會
、
教
保
協
會
、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協
會
等
)

4

真
有
教
保
專
業
倫
理

.. 

ω
凡
事
以
幼
兒
的
利
益
為
優
先
。

ω
積
極
維
護
幼
兒
應
有
的
權
利
，
如
隱
私
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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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不
以
任
何
理
由
傷
害
幼
兒
的
身
心
發
展
。

仙
教
幼
兒
正
確
的
事
。

ω
公
平
對
待
每
位
幼
兒
。

相
對
於
美
國
，
國
內
兒
童
福
利
學
者
謝
有
文

提
出
「
幼
兒
教
師
專
業
守
則
」
十
六
條
，
如
下

.. 

ω
秉
持
教
育
理
念
，
肯
定
工
作
價
值
。

ω
忠
於
職
守
規
約
，
積
極
主
動
參
與
。

ω
維
護
兒
童
權
益
，
確
保
兒
童
安
全
。

仙
尊
重
啟
發
兒
童
，
公
平
教
導
兒
童
。

ω
均
衡
課
程
設
計
，
做
好
教
學
準
備
。

仰
照
顧
全
體
兒
童
，
兼
顧
個
別
差
異
。

的
重
視
園
家
關
係
'
加
強
親
職
教
育
。

仙
審
慎
處
理
問
題
，
保
守
兒
童
資
料
。

仙
樂
觀
進
取
自
信
，
身
教
言
教
並
重

O

M
W規
律
生
活
作
息
，
保
持
身
心
健
康
。

ω
不
斷
進
修
成
長
，
重
視
研
究
發
展
。

仰
虛
心
接
受
意
見
，
樂
於
稱
讚
別
人
。

ω
請
求
組
織
和
諧
，
愛
護
團
體
榮
譽
。

側
重
視
經
驗
傳
承
，
建
立
具
體
資
料
。

ω
善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心
存
關
懷
感
念
。

M
W開
闊
眼
光
見
識
，
堅
持
慈
幼
理
想

。

台
南
第
六
公
立
幼
稚
園
園
長
王
立
杰
更
從
提

育
機
構
管
理
者
的
角
度
，
認
為
什
化
育
機
構
管
理
者

應
扮
演
的
角
色
如
下

.. 

ω
計
畫
者
，
ω
決
策
者
，

ω
溝
通
者
，
仙
協
調
者
，

ω
領
導
者
，

ω
激
勵
者
'

的
考
核
者
，
及
附
公
關
者
:
而
托
育
機
構
管
理
者

要
具
有
下
列
專
業
倫
理

.. 

ω
以
兒
童
利
益
為
考
量
。

ω
尊
重
教
保
人
員
之
教
保
自
主
權
。

ω
了
解
托
育
相
關
法
規
，
依
法
行
事
。

仙
領
導
民
主
化
、
公
開
化
。

ω
參
與
社
區
聯
絡
，
負
起
社
會
教
育
之
責
任
。

ω
不
斷
進
修
，
吸
取
新
知
。語

參
、
結
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者
已
有
立
法
規
定
並
正
式
成

為
一
種
專
業
，
在
托
育
服
務
專
業
教
育
中
，
專
業

倫
理
價
值
觀
的
養
成
是
一
種
重
要
的
工
作
。
兒
童

福
利
開
宗
明
義
及
定
義
所
有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者
應

以
兒
童
最
佳
利
益
為
考
量
，
尤
其
對
這
些
身
心
尚

未
成
熟
，
缺
乏
自
主
能
力
的
主
人
翁
，
托
育
服
務

工
作
人
員
格
守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就
顯
得
更
為
重
要
。

近
幾
年
來
，
台
灣
幼
兒
的
托
育
人
員
的
專
業

化
已
漸
受
到
關
切
，
我
們
可
從
幼
稚
閏
老
師
的
資

格
標
準
提
昇
及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(
如
保
育
員
、

助
理
保
育
員
及
)
主
管
資
格
要
點
訂
定
及
培
訓
，

L
ah 、

4司

了
解
這
個
專
業
已
持
續
在
發
展

中

。
在
社
會
變
遷
師

中
，
吾
人
可
發
現

托
育
服
務
不
斷

地
在
改
變
，
展

托
育
人
員
必
須
要
跟
得
上
時
代
。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悴

耳
，

專
業
價
值
觀
的
培
養
及
專
業
倫
理
的
佫
守
是
未
來
第

、
巴
巴
、

的
托
育
人
員
教
育
及
發
展
中
應
融
為
一
體
的
，
這

L
V

也
是
托
育
理
論
為
實
務
的
融
合
。
未
來
托
育
服
務
六

-
m判

之
專
業
倫
理
價
值
的
培
養
應
從
三
方
面
著
手

:
j

l

托
育
服
務
理
論
的
指
導
與
教

育
.. 
托
育
服

務
不
是
本
著
真
有
愛
心
、
耐
心
，
對
兒
童

「
有
做

即
好
」
的
照
護
行
為
，
或
本
著
人
道
及
慈
善
心
即

可
，
托
育
服
務
是
一
門
專
業
，
其
凝
聚
了
托
育
專
門
尸

業
理
論
之
深
層
思
考
，
並
本
著
兒
童
發
展
理
論
基

M

礎
，
採
用
專
業
技
能
來
為
兒
童
謀
取
最
佳
的
成
長
一

與
發
展
。
托
育
服
務
專
業
價
值
觀
是
專
業
人
員
，

對
兒
童
、
家
庭
、
社
區
本
質
的
理
性
思
考
，
這
種

專
業
不
能
只
靠
感
性
，
個
人
經
驗
來
建
立
，
而
是

應
藉
理
論
之
指
導
，
再
加
上
個
人
之
實
務
的
聯
合
，

幫
助
這
些
正
將
從
事
這
門
領
域
的
工
作
者
進
一
步
制

認
識
及
接
受
此
種
專
業
價
值
觀
。
民

2
落
實
實
務
的
實
踐
專
業
倫
理
價
值
觀
必
吋

須
靠
不
斷
地
、
反
覆
地
實
踐
，
並
成
為
個
人
思
維
什

/ 

及
行
為
之
定
性

(
Z
E
E
E
H
O
D
)，
專
業
行
為
年

才
能
得
以
發
揮
。
在
專
業
價
值
觀
培
養
過
程
中
，
一
川

n
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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